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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6 证券简称：*ST航图 公告编号：2026-039

债券代码：118027 债券简称：宏图转债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已生效，案件现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为被告。

 涉案的金额：9,338.06万元

 本案实际冻结的资金为 7,870.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

的 63.67%，对公司营运资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整体影响可控。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的诉讼金额为东方时空大数

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单方提起诉讼主张的请求金额。公

司高度重视本次诉讼案件，将积极配合相关各方处理本案。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

期利润可能产生影响，最终影响结果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依据案件

进展情况和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审慎的财务处理。

 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

被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2

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 2025 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连续 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深圳久安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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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已

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

度报告》。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4,781.31

万元，同比下降 71.5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6,018.73万元。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725.96

万元，同比下降 86.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826.03万元。

 公司短期流动性依然紧张，存在诉讼、票据逾期等问题，若短期内无法

妥善解决，公司可能面临违约风险，进而导致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可能削弱

公司融资能力，加剧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构成一定的财务风险。2026年 2月 9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BBB调降至

BB+，维持评级展望为负面；将“宏图转债”的信用等级由 BBB调降至 BB+。

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东方时空大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就与公司的《还款合同》涉及的债务

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2026年 1月 22日，公司收到海阳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材料。2026年 3月 25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

的《民事判决书》。判决情况如下：被告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东方时空大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7,50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为 1,737.21 万元；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

15 万元（以 2,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6 年 1月 1日起按每日 0.03%的标准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6年 1月 20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东方时空大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律师费 85.85 万元，共计

9,338.06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目前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公司

开立在工商银行的基本账户和开立在中信银行的一般账户已被冻结，本案涉及冻

结的资金合计为 9,338.06万元。截至目前，前述工商银行的基本账户和中信银行

的一般账户资金余额分别为 6,942.63万元、927.38万元，合计 7,870.01万元。

本案实际冻结的资金为 7,870.0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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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7%，对公司营运资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整体影响可控。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东方时空大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

被告：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一次性清偿借款本金人

民币 7,500 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为 1,737.21万元（以本金 4,500万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 8%、自 2022年 12月 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以本金

3,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8%，自 2023年 6月 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计算，

现暂计算至 2026年 1月 20日，共计 1,737.21万元）；

2.判令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 15

万元（以 2,500 万元为基数，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按每日 0.03%的标准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6年 1月 20日）；

3.判令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 85.85万元；

以上共计 9,338.06万元。

（三）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

2022年 12月，东方航天港（山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合作推进“烟台

云”卫星数据云服务平台项目，其下属投资平台海阳市东方时空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向东方时空大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时空”）

增资 9,500万元，公司未能按约定认缴对等金额的出资，已无法继续履行原协议

约定的相关义务。此外，公司累计占用东方时空公司资金 7,500万元，该笔款项

实质为公司从东方时空获得的借款，截至起诉之日尚未归还。

为解决前述股权、资金相关问题，保障投资方权益，经各方多轮协商一致，

达成如下调整方案：公司对外转让所持东方时空大数据科技（山东）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权，同时就公司分期偿还实际占用资金作出安排。2025年 10月，各方先

后签署《股东协议》《还款合同》《股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法律文件，文件确

认公司累计占用东方时空资金共计 7,500万元，同时明确了分期还款计划、资金

占用费、逾期违约金计算标准、担保责任以及维权费用承担等相关事项，约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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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将所持东方时空全部股权以 1元价格转让给烟台星煜数据技术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截至目前，本次股权转让已完成。其余股东放弃对应优先购买权。

上述协议生效后，公司已按约定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但并未依照《还款合

同》的约定，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履行第一期还款义务。据此，原告要求公

司一次性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并支付资金占用费、逾期违约金及律师费等相关费

用。

三、公司与原告纠纷的情况说明

2022 年 12 月，公司联合相关各方共同发起设立东方时空，并牵头推进“烟

台云”卫星数据云服务平台项目的建设工作。同期，海阳市东方时空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对东方时空 9,500万元的增资，各方就项目运营相关事

宜签订了合作协议。后续受市场环境、项目推进节奏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烟

台云”项目未能达到各方此前约定的状态。

为妥善推进后续事宜处置，2025年 10月，公司与东方时空公司及相关投资

方、合作方经友好协商，就股权转让、资金清偿等事项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一系

列协议：公司对外转让所持东方时空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时确认公司曾占用东方

时空公司资金共计 7,500万元，协议中对分期还款、费用计算、违约责任等内容

作出了明确约定。截至目前，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受公司阶段性经营现金流压力影响，公司未能按照《还

款合同》约定如期支付第一期款项，本次诉讼由此引发。公司认可案涉资金往来

的基本事实，但认为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与逾期违约金叠加后的利率标准偏高，

已超出司法保护上限，同时公司对原告诉请的部分费用合理性存在异议。

针对本次诉讼，公司高度重视，已积极组织法务、财务及相关业务人员全面

梳理案件材料，制定应诉方案，依法依规参与庭审，维护公司合法权益。目前公

司正积极统筹资金，持续与对方沟通协商，探讨化解纠纷的可行方案。本次诉讼

中相关主张仅为原告方提出的诉求，最终的责任认定、应给付款项金额以及履行

方式，均以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准。

四、本次诉讼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判决已生效，目前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本案涉及冻结的资金合计为 9,338.06 万元。截至目前，本案实际冻结的资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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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0.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63.67%，对公司营运资金造成

一定的影响，但整体影响可控。本案涉债务、资金占用费、违约金、律师费及相

关诉讼费用等均已由法院生效判决予以明确。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可能产

生影响，最终影响结果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将依据案件进展情况和企

业会计准则进行审慎的财务处理。

2、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

被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2.4.2

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因公司 2025 年

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深圳久安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公司连续 3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

值且深圳久安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2.9.1条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已

对公司股票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于 2026年 4月 30日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

度报告》。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44,781.31

万元，同比下降 71.5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6,018.73万元。

根据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725.96

万元，同比下降 86.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826.03万元。

4、公司短期流动性依然紧张，存在诉讼、票据逾期等问题，若短期内无法

妥善解决，公司可能面临违约风险，进而导致财务费用增加。债务逾期可能削弱

公司融资能力，加剧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构成一定的财务风险。2026年 2月 9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决定将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BBB调降至

BB+，维持评级展望为负面；将“宏图转债”的信用等级由 BBB调降至 BB+。

公司根据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3日


